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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
承辦人：王董文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#6459

電子信箱：edu_va.34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政字第10732995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107年度「第七屆行政透明獎」實施計畫1份(32995300A00_ATTCH1.pd

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107年度「第七屆行政透明獎」甄選活動事宜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政風處107年3月29日府授政三字第1073024040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敦促本府各機關行政資訊公開化，提供民眾外部監控之

管道，並降低可能貪腐空間，本府自98年起創辦「行政透

明獎」甄選活動，並於99年增設「透明精進獎」，除鼓勵

各機關積極創建透明化措施外，並期能策勵各機關賡續改

良與臻善現有透明化作為，藉以貫徹本府「開放政府‧全

民參與」施政理念，展現透明行政與興利防弊之決心。前

開2獎項實施對象如後：

(一)行政透明獎：本府各機關得選擇未曾獲行政透明獎之1

至3項與民眾權益相關，且具透明化、制度化及防弊效果

之措施或系統參與提案。

(二)透明精進獎：以曾獲本府行政透明獎或透明精進獎者為

限；機關應以曾獲獎提案為基礎，增置改良或精進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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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敘明執行績效顯有增進效益之處。

三、旨揭活動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，相關報名

資料請於截止日前函送本府政風處。

四、檢附臺北市政府107年度「第七屆行政透明獎」實施計畫1

份(如附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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